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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登〔2022〕9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领域证明事项
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、各区自

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（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）:

现将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领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@电子签章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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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不动产登记领域证明事项
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8 号）以及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上

海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办

规〔2021〕4 号）要求，在办理不动产登记事务中，针对四类证

明事项中的部分情况实行告知承诺制，以进一步推进“减证便

民”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。现就各登记事务机构在办理相关不动

产登记活动中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以及告知承诺制的组织

领导、工作分工、惩戒措施等事项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适用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

（一）房地产的法定继承人、遗嘱继承人死亡证明

适用于未经公证不动产继承（遗赠）转移登记。

对于被继承人去世多年，死亡库无法查证相关当事人死亡情

况，且被继承人死亡年龄为 90 岁以上的情形，登记申请人可以

提交书面承诺来替代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证明。

（二）抵押人死亡证明

适用于抵押权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。

本市户籍的抵押人死亡，抵押权人无法提供抵押人死亡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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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可以提交抵押人已死亡的承诺来替代死亡证明。

（三）房屋已拆除的证明

适用于房屋所有权的注销登记。

对于纳入征收范围的房屋已被拆除，登记申请人无法提供房

屋已被拆除的相关证明文件的，可以出具房屋已被拆除的承诺来

替代相关证明文件。

（四）预购人死亡证明

适用于因预购人死亡导致预购商品住房权利转移的预告登

记。

本市户籍的预购人死亡，登记申请人无法提供死亡证明的，

可以提交预购人已死亡的承诺来替代死亡证明。

二、适用条件和程序

各登记事务机构在办理上述申请时，发现登记申请人缺少相

关的证明材料的，应当告知登记申请人证明事项适用告知承诺制

的相关要求。各登记事务机构收到登记申请人提交的适用告知承

诺制的申请、相关告知承诺书和其他登记申请材料后，应当对上

述证明事项是否符合以下条件进行核查:申请材料基本齐全，且

符合法定形式，但个别相关证明材料缺失无法提供; 告知承诺制

申请人有良好的信用记录，未曾作出过虚假承诺，未被记入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和不动产登记失信信息主体名单; 办理登记所涉

的不动产没有权属争议，不存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登记的情形。



－ 4 －

经核查确定信息真实且申请材料符合相关规定的，各登记事

务机构应当予以受理。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，仍应按要求收取相

关证明文件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按照沪府办规〔2021〕4 号文的要求，局主要负责人应作为

本系统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第一责任人，行政服务处

作为牵头处室，市登记局为责任部门，市登记中心、各区确权登

记中心（不动产登记中心）等共同参与。

四、工作分工

（一）制度配套

根据不动产登记类别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，修改不动产

登记办事指南、工作规程等制度，在相关制度中增加告知承诺流

程。

（二）信息化配套

根据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类别改造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系统，增

加告知承诺流程。

（三）核查配套

各区登记中心建立告知承诺制台账清单，市登记局定期对各

区登记中心告知承诺制台账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核查配套制度落

实，如发现承诺事项不实的，申请人不得再以告知承诺制方式申

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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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信用配套

实现不动产登记系统与市信用平台的对接，将相关告知承诺

书嵌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，同时实现相关数据共享，确保实行

告知承诺制的申请人未被记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不动产登记

失信信息主体名单；同时依托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和信用信息平

台，根据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失信信息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将登记

申请人在告知承诺中的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录，实施相应的失信

惩戒措施。

（五）培训

市登记局应当就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组织市、区登记中

心登记工作人员开展培训，明确在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过程中具

体的操作程序和规则。

（六）公布

在“一网通办”平台、各区登记中心受理大厅公布实行不动

产登记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及相关办事指南、告知承诺书

模板。

五、惩戒措施及法律责任

对于申请人存在不履行承诺或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

视情况采取以下惩戒措施：

（一）申请人违反告知承诺制，发生登记错误且符合更正登

记条件的，登记机构启动更正登记程序，依法予以更正，对申请

人不得再次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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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

息平台目录，对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

依法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违反承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

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

成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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